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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常熟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

于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根据《苏州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要求，决定从 2019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1 月底，在全市开展全市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

动。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进一步落实参建各方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强化施工现

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安全

管控。建立完善长效监管工作机制，健全建筑施工现场和市场“两

场联动”机制，基本消除安全监管领域盲区漏点。提高建筑施工

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规范化水平。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

遏制较大事故、压降一般事故，推动全市建筑施工安全形势稳定

好转。 

二、基本原则 

在全行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要切实把握好以下原

则： 

（一）坚持聚焦重点。在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治的基础

上，着力狠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聚焦建筑施工领域中

的重点工程、重点区域、重点场所、重点时段，务求将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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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在萌芽状态，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和对社会有严重影响事故

的发生。 

（二）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人防、物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科技和信息化手段，确保把所

有影响安全稳定的风险隐患排查出来。对发现的隐患以及群众反

映、举报的问题，及时全面整改到位，从中吸取教训，举一反三

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三）坚持条块结合。各建筑施工专委会成员单位必须严格

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要求，突出专业性和精准性，全面梳

理本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加强工作指导，推动问题隐患整改落实。

各镇、街道、开发区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全面排查本地区

风险隐患，深入开展集中整治，认真制定有针对性整改举措并狠

抓落实。 

（四）坚持齐抓共管。各镇、街道、开发区，各建筑施工专

委会成员单位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加强沟通，消除监管的空

白和盲区，确保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形

成排查整治的工作合力。 

（五）坚持过程与结果相统一。进一步夯实整治过程，强化

结果导向，细而又细、实而又实地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真正把专项整治的成效体现到压降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上来，体

现到发现和化解重大风险隐患上来，体现到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上

来，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三、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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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治范围：全市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交通

工程、水利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等各类工程建设领域及建设、监

理、施工单位。 

（二）整治内容：参建各方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安全培

训教育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情况；深基坑、高

支模、起重机械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

编制、审批、论证和实施情况；违法非法建设行为。 

（三）整治重点： 

1.参建各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重点整治：建设单位未

履行法定基本建设程序擅自组织施工，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指

令施工企业抢工期、赶进度，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用未保障到位

等问题；施工单位不依法生产经营、安全责任不到位、安全培训

不到位、安全管理不到位、应急救援不到位等问题；监理单位未

按规定配备相应监理人员，未审查施工组织设计方案、专项施工

方案等，未对专项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理，未编制含有安全

监理内容的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未对已发现安全隐患督促

整改等问题。 

2.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控情况。重点整治：建

设单位未保障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简称“危大工程”）

的工期和费用，未在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时提交危大工程清单和

安全管理措施等资料；施工企业未按规定对危大工程安全专项施

工方案进行编制、审核、论证以及未按方案实施，施工企业（分

公司）负责人未在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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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到场带班检查；施工单位未对深基坑、高支模、建筑起重机械

及脚手架等危大工程实施全过程安全管控工作，重点是未对基坑

支护设计方案、基坑放坡、边坡支护、基坑边沿临时设施距离及

物料堆放等实施有效管控，未对模板支撑体系的设计、施工方案、

支撑体系的基础、支撑体系所用材料材质及搭设过程中的安全操

作等实施有效管控，未对建筑起重机械装拆方案、塔吊基础、安

装顶升、安全装置及安装队伍资质和操作人员持证上岗等实施有

效管控，未对脚手架搭设、“三宝“的使用、洞口临边的防护和

吊篮使用等实施有效管控；监理单位未将危大工程列入监理规划

和监理实施细则，未对施工企业危大工程管控情况进行监督等问

题。 

3.预防高处坠落和查纠“三违”行为情况。重点整治：施工

组织设计编制中，未制定预防高处坠落的安全技术措施，未根据

工程特点编制预防高处坠落的专项施工方案；各类操作平台、载

人装置钢性、强度、稳定性不达要求，超设计荷载使用；高处作

业人员未持证上岗，未接受安全教育培训、技术交底、安全考核

和体检；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等防护用具质量不合格，作业

人员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防护用具；安全防护兜网、挑网未做

防坠落破坏性试验；未对临边、洞口等处未按照技术规范设置牢

固的盖板、防护栏杆、张挂安全网；未经施工负责人同意，擅自

拆除或变动安全防护设施；恶劣天气和环境下，不采取可靠防护

措施，进行露天攀登与悬空高处作业等问题。施工企业未将“违

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列入年度专项整治和日常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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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重点范围，未对照“三违”现象清单开展自查自纠工作，未对

违章行为真抓、严管、重罚，未开展反“三违”教育培训，未建

立反“三违”奖惩制度，未建立奖惩台帐、无罚款收据等问题。 

4.强化小型（临时）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情况。重点整治：

各镇、街道、开发区未按照《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建设工

程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苏府〔2017〕144 号）要求履行安全

生产监管职责，未明确相应的职能部门或机构具体承担小型（临

时）建设工程的安全生产日常监管工作，未及时制止各类违法建

设或违规施工，未建立辖区内小型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及相关负

责人、施工单位及相关负责人等目录清单。小型（临时）建设工

程建设业主和施工单位未签订安全生产承诺书，安全生产承诺书

未明确建设业主和施工单位的安全责任。 

5.违法非法建设行为治理情况。重点整治：建设单位将建设

工程违法发包、肢解发包，或将应招标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

任何方式规避招标；建设工程项目不办理施工许可等法定建设手

续，擅自开工。施工企业无相关资质或超越资质范围承揽工程，

违法分包和转包工程，无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施工活动；

责令停止施工后，整改未达要求又擅自施工；瞒报谎报事故，以

及重大隐患隐瞒不报或不按规定期限予以整治；拒不执行安全监

管指令、抗拒安全执法；非法用工的；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无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无操作

资格证书，从事施工活动等行为。 

6.严格建筑工人全员岗前培训情况。重点整治：施工企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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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进工人三级教育不到位、待岗转岗换岗工人岗前安全培训教育

不到位、施工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未对工人进行施工生产中有

关安全注意事项、劳动保护、施工流程及方法、现场主要危险区

域、安全防护基本常识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未根据工种安排

对工人进行专项安全技能培训，未对工人进行事故案例方面的教

育；安全教育流于形式，无照片、无签字记录，三级安全教育无

考试合格记录等问题。 

7.建筑工地消防安全治理情况。重点整治：未参照参照《十

三类场所消防安全自查检查要点》及相关消防安全法规和技术标

准，开展“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活动，签订《消防安全自查承

诺书》，并在醒目位置张贴；分地区、分领域深化施工工地特别

是生活区、电气线路、易燃易爆物品储存等火灾隐患排查整治，

梳理问题清单，逐一整改、一抓到底、形成闭环；严格执行动火

审批制度，动火作业须由单位负责人或安全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人

审批同意，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实行应急处置力量全程进场监护。 

四、时间安排 

此次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从 2019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1 月底，为期一年时间。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学习动员阶段（2019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底）。对

深入开展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作出动员部署；集

中安排时间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指

示批示精神，深入学习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和国务院事故调查报

告指出的突出问题、整改意见，深入学习娄勤俭书记、吴政隆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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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警示教育大会及苏州续会会议要

求和蓝绍敏书记、李亚平市长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

动员部署会上的讲话，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入分析本行业安全

生产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项，制定具体工作措施，全面动员部署，

广泛宣传发动，切实把专项整治工作任务和要求传达到每个企

业、每个工程项目部。要督促建设、施工、监理等企业认真制定

自查自改工作方案和保障措施。采取多种形式，积极营造专项整

治工作氛围。 

（二）排查整治阶段（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9 月底）。要

细化检查内容和执法标准，采取突击检查、随机抽查、综合督查

等多种方式，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和执法检查。要坚持问题导向与

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自查自改与督查整改相结合，坚持排查整

治与建章立制、完善长效工作机制相结合，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

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排查、大整治，边排查边整治，边治理边完

善，确保隐患见底、措施到底、整治彻底。要突出重点企业、项

目、部位的隐患排查整治，抓好对停工整顿、发生亡人事故企业

和工程项目的跟踪复查。重点把握三个时间节点：一是 2019 年

12 月底前，基本完成今年以来大排查大整治发现隐患问题的整

改，梳理落实国务院安委会考核巡查、省委、市委巡视、安全生

产巡查、大排查大整治和明查暗访等集中移交问题隐患的整改。

二是 2020 年 1 月至 3 月底，结合年末岁初和春季复工安全生产

特点，聚焦重点部位、重点环节开展新一轮专项整治，确保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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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和全国及省、市“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形势平稳。三是 2020

年 4 月至 9 月底，完成对全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全覆盖，

对排查出的问题隐患持续开展集中整治。在排查整治的同时，坚

持问题导向，着眼长效机制，逐项梳理出在政策层面、制度方面

需要研究的事项。 

（三）督查落实“回头看”阶段（2020 年 10 月至 11 月底）。

要对已排查出的施工安全风险隐患，实施清单管理、逐项销号，

并严格依法依规处置。对不能及时整改的安全风险隐患，定岗定

人、严防死守，确保安全可控。要采取明查暗访、“回头看”检

查等多种方式，对突出问题和重大隐患的整改实施跟踪督办、闭

环管理，推动问题隐患整改落实。要推进建筑市场、工程现场联

动监管机制建设，严格市场准入，从工程招投标、资质资格审批、

施工许可等管理节点严格把关。要通过打击非法违法建设行为，

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逐步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确保建

筑施工安全。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认真部署。成立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本次专项整治行动。由市委常委潘志嘉任

组长，市住建局党委书记、局长钱建平任副组长，各建筑施工专

委会成员单位、各镇、街道、开发区分管领导为成员。建筑施工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局。各建筑

施工专委会成员单位、各镇、街道、开发区指派专人作为联络员，

负责本次专项整治的联络和相关具体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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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责任，精心安排，认真部署，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针对

本行业建筑施工安全特点，细化落实专项整治重点内容，突出抓

好重点部位、环节安全管控。 

（二）强化监管、提升能力。各建筑施工专委会成员单位、

各镇、街道、开发区要按照“三个必须”原则，根据安全生产工

作职责任务清单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分别牵头开展安全生产巡

查，堵塞工程安全监管的“漏洞”和“死角”，参与单位要积极

配合。要加安全监督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信息化建设，充实监管

机构力量，加强监督保障能力建设。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领导小组将在排查整治阶段对相关领域开展督查，检验整治成

效。 

（三）严格执法、联合惩戒。各建筑施工专委会成员单位、

各镇、街道、开发区要加大检查执法力度、频次，要依法严惩和

曝光一批违法违规施工行为。要按照上级有关要求，限制事故责

任企业在本辖区范围内一定时段的投标资格。要加强安全生产监

管执法，按照“四个一律”要求，突出对非法建筑施工行为的严

厉打击，对非法建筑建工活动，一律予以停工整改；对从事非法

建筑施工活动的有关企业和责任人，一律予以严厉处罚；对存在

非法建筑施工活动的企业，一律责令停产整顿；对违反法律的有

关企业和人员，一律依法严格追究法律责任。要按照“隐患即是

事故”的要求，加大事前查处和非法违规行为曝光力度，公布一

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黑名单”。 

（四）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各建筑施工专委会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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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开发区要充分发挥借助各类信息平台，发挥媒体作

用，采取多种形式，对“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广泛

宣传发动，形成全社会、全行业关注、支持、参与的良好氛围。

要强化社会监督，邀请新闻媒体参与执法检查，加大对非法违法

行为的公开曝光力度。 

（五）报送信息、及时总结。各建筑施工专委会成员单位、

各镇、街道、开发区要落实专人负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联络员信

息上报。从 2019 年 12 月起，各成员单位要按照方案要求，每月

18 日前报送各自专业领域的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开展情况，并填

报《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检查汇总表》；2020 年 12 月 1

日前，报送本专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总体情况。以上报告均报送

至市住建局安全管理科，联系人：王佳，联系电话：51531978，

QQ 邮箱：389103509@qq.com。 

 

附件：1.常熟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重点任务清单 

2.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检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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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常熟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重点任务清单 

整治重点 序号 具体整治内容 序时进度 责任单位 联络员 

参建各方

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

情况。 

1 

建设单位未履行法定基本建设程

序擅自组织施工，压缩合同约定

的工期，指令施工企业抢工期、

赶进度，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用

未保障到位 

2020 年 9

月底前 

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市住建

局（牵头单位） 

交通工程：市交通局（牵头单位） 

水利工程：市水务局（牵头单位） 

园林绿化工程：市住建局（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大队 

住 建 局：王  钢 18962363616 

交 通 局：程晓波 18015628509 

水 务 局：周轶凡 18261727991 

应 急 局：任  星 18962363085 

原绿委办：陈  佶 13962333855 

消防大队：张  辰 15995969923 

2 

施工单位不依法生产经营、安全

责任不到位、安全培训不到位、

安全管理不到位、应急救援不到

位 

2020 年 9

月底前 

3 

监理单位未按规定配备相应监理

人员，未审查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专项施工方案等，未对专项方案

实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理，未编制

含有安全监理内容的监理规划和

监理实施细则，未对已发现安全

隐患督促整改 

2020 年 9

月底前 

 

 

 

 

1 

建设单位未保障危大工程的工期

和费用，未在申请办理施工许可

证时提交危大工程清单和安全管

理措施 

2020 年 9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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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较

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

安全管控

情况 

2 

施工企业未按规定对危大工程安

全专项施工方案进行编制、审核、

论证以及未按方案实施，施工企

业（分公司）负责人未在超过一

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

程施工时到场带班检查 

2020 年 9

月底前 

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市住建

局（牵头单位） 

交通工程：市交通局（牵头单位） 

水利工程：市水务局（牵头单位） 

园林绿化工程：市住建局（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大队 

住 建 局：王  钢 18962363616 

交 通 局：程晓波 18015628509 

水 务 局：周轶凡 18261727991 

应 急 局：任  星 18962363085 

原绿委办：陈  佶 13962333855 

消防大队：张  辰 15995969923 

3 

施工单位未对基坑支护设计方

案、基坑放坡、边坡支护、基坑

边沿临时设施距离及物料堆放等

实施有效管控 

2020 年 9

月底前 

4 

施工单位未对模板支撑体系的设

计、施工方案、支撑体系的基础、

支撑体系所用材料材质及搭设过

程中的安全操作等实施有效管控 

2020 年 9

月底前 

5 

施工单位未对建筑起重机械装拆

方案、塔吊基础、安装顶升、安

全装置及安装队伍资质和操作人

员持证上岗等实施有效管控 

2020 年 9

月底前 

6 

施工单位未对脚手架搭设、“三

宝“的使用、洞口临边的防护和

吊篮使用等实施有效管控 

2020 年 9

月底前 

7 

监理单位未将危大工程列入监理

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未对施工

企业危大工程管控情况进行监督 

2020 年 9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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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高处

坠落和查

纠“三违”

行为情况 

1 

施工组织设计编制中，未制定预

防高处坠落的安全技术措施，未

根据工程特点编制预防高处坠落

的专项施工方案 

2020 年 9

月底前 

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市住建

局（牵头单位） 

交通工程：市交通局（牵头单位） 

水利工程：市水务局（牵头单位） 

园林绿化工程：市住建局（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大队 

住 建 局：王  钢 18962363616 

交 通 局：程晓波 18015628509 

水 务 局：周轶凡 18261727991 

应 急 局：任  星 18962363085 

原绿委办：陈  佶 13962333855 

消防大队：张  辰 15995969923 

2 

高处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未接

受安全教育培训、技术交底、安

全考核和体检 

2020 年 9

月底前 

3 

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等防护

用具质量不合格，作业人员未正

确佩戴和使用安全防护用具；安

全防护兜网、挑网未做防坠落破

坏性试验 

2020 年 9

月底前 

4 

各类操作平台、载人装置钢性、

强度、稳定性不达要求，超设计

荷载使用；未对临边、洞口等处

未按照技术规范设置牢固的盖

板、防护栏杆、张挂安全网；未

经施工负责人同意，擅自拆除或

变动安全防护设施；恶劣天气和

环境下，不采取可靠防护措施，

进行露天攀登与悬空高处作业 

2020 年 9

月底前 

5 

施工企业未将“违章指挥、违章

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列入年度

专项整治和日常检查重点范围，

2020 年 9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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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对照“三违”现象清单开展自

查自纠工作，未对违章行为真抓、

严管、重罚，未开展反“三违”

教育培训，未建立反“三违”奖

惩制度，未建立奖惩台帐、无罚

款收据 

严格建筑

工人全员

岗前培训

情况 

1 

施工企业对新进工人三级教育不

到位、待岗转岗换岗工人岗前安

全培训教育不到位、施工安全技

术交底不到位；  

2020 年 9

月底前 

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市住建

局（牵头单位） 

交通工程：市交通局（牵头单位） 

水利工程：市水务局（牵头单位） 

园林绿化工程：市住建局（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大队 

住 建 局：王  钢 18962363616 

交 通 局：程晓波 18015628509 

水 务 局：周轶凡 18261727991 

应 急 局：任  星 18962363085 

原绿委办：陈  佶 13962333855 

消防大队：张  辰 15995969923 

2 

施工企业未对工人进行施工生产

中有关安全注意事项、劳动保护、

施工流程及方法、现场主要危险

区域、安全防护基本常识等方面

的安全知识教育，未根据工种安

排对工人进行专项安全技能培

训，未对工人进行事故案例方面

的教育 

2020 年 9

月底前 

3 

施工企业安全教育流于形式，无

照片、无签字记录，三级安全教

育无考试合格记录 

2020 年 9

月底前 

违法非法

建设行为

治理情况 

1 

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违法发包、

肢解发包，或将应招标项目化整

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

2020 年 9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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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市住建

局（牵头单位） 

交通工程：市交通局（牵头单位） 

水利工程：市水务局（牵头单位） 

园林绿化工程：市住建局（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大队 

 

 

 

住 建 局：王  钢 18962363616 

交 通 局：程晓波 18015628509 

水 务 局：周轶凡 18261727991 

应 急 局：任  星 18962363085 

原绿委办：陈  佶 13962333855 

消防大队：张  辰 15995969923 

2 

施工企业无相关资质或超越资质

范围承揽工程，违法分包和转包

工程，无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

进行施工活动；责令停止施工后，

整改未达要求又擅自施工 

2020 年 9

月底前 

3 

瞒报谎报事故，以及重大隐患隐

瞒不报或不按规定期限予以整

治；拒不执行安全监管指令、抗

拒安全执法；非法用工的 

2020 年 9

月底前 

4 

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无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特种作业人员无操作资格证

书，从事施工活动 

2020 年 9

月底前 

5 
建设工程项目不办理施工许可等

法定建设手续，擅自开工 

2020 年 9

月底前 
牵头单位：各镇、街道、开发区 

虞山街道：蒋士诚 13814999541 

常福街道：钱聪益 15370172256 

莫城街道：唐永安 13584917158 

琴川街道：盛晓明 13862361536 

海 虞 镇：张伟卫 15850800053 

梅 李 镇：濮家欢 18550021521 

古 里 镇：何  博 18112592971 

董 浜 镇：丁志贤 13862369659 

支 塘 镇：顾利军 18962363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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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家浜镇：胡  明 13862316058 

辛 庄 镇：杨志忠 13812838386 

尚 湖 镇：金  晓 13962316966 

碧溪新区：穆远斌 15150380090 

经 开 区：张  闽 15150397505 

东南街道：朱俊锋 17372600182 

高 新 区：徐义军 18962363613 

强化小型

（临时）建

设工程安

全监督管

理情况 

1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及市相关部门未按照《市政府关

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建设工程安全

监管工作的通知》（苏府〔2017〕

144 号）要求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

责 

2020 年 9

月底前 

 

 

 

 

牵头单位：各镇、街道、开发区 

参与单位：市住建局、交通局、水务局、

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大队 

 

 

 

住 建 局：王  钢 18962363616 

交 通 局：程晓波 18015628509 

水 务 局：周轶凡 18261727991 

应 急 局：任  星 18962363085 

消防大队：张  辰 15995969923 

虞山街道：蒋士诚 13814999541 

常福街道：钱聪益 15370172256 

莫城街道：唐永安 13584917158 

琴川街道：盛晓明 13862361536 

海 虞 镇：张伟卫 15850800053 

2 

各乡镇（街道、开发区）政府（管

委会）未明确相应的职能部门或

机构具体承担小型（临时）建设

工程的安全生产日常监管工作，

未及时制止各类违法建设或违规

施工 

2020 年 9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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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镇（街道、开发区）政府（管

委会）未建立辖区内小型建设工

程的建设单位及相关负责人、施

工单位及相关负责人等目录清

单。 

2020 年 9

月底前 

梅 李 镇：濮家欢 18550021521 

古 里 镇：何  博 18112592971 

董 浜 镇：丁志贤 13862369659 

支 塘 镇：顾利军 18962363687 

沙家浜镇：胡  明 13862316058 

辛 庄 镇：杨志忠 13812838386 

尚 湖 镇：金  晓 13962316966 

碧溪新区：穆远斌 15150380090 

经 开 区：张  闽 15150397505 

东南街道：朱俊锋 17372600182 

高 新 区：徐义军 18962363613 

4 

小型（临时）建设工程建设业主

和施工单位未签订安全生产承诺

书，安全生产承诺书未明确建设

业主和施工单位的安全责任 

2020 年 9

月底前 

 

备注：牵头单位负责各自领域的专项整治；参与单位负责积极配合牵头单位的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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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检查汇总表 
   

填报部门：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专项整治检查 隐患排查 教育培训 

自查情况 一般隐患 重大隐患 开展活动 培训教育 

次数 项目个数 一般隐患 已整改 整改率 重大隐患 已整改 整改率 场次 人数 

          

开展执法行动情况 事故查处 

查处无施

工许可证

或手续不

全施工的 

查处重大

隐患隐瞒

不报或未

及时整改

的 

查处拒不

执行监管

指令，抗拒

安全执法

的 

查处未依

法依规进

行安全培

训、无证上

岗的 

查处谎报、

瞒报事故

的 

查处其他

违法建设

施工的 
建筑生产安全事故 罚款金额 事故追责（人数） 

其他说明 

项 项 项 项 起 项 事故起数 结案起数 元 行政责任 刑事责任  

           

本行业专项整治工作主要负责人  本行业专项整治工作联络员  

注：1、建筑生产安全事故一栏填写自年初以来本地区建筑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 

2、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 1月份以来的累计数据。每月 18日将统计情况报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